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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８

股票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公司

２００９

会议室召开。 本次大会由董事长张骏先生主持，大

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一、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五人，代表股份

９９

，

０２３

，

７２４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２３．８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受托管理中国青旅集团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与大股东中国青旅集团公司 （原名中国青年旅行社总社）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签署了《资产委托经营协议》，公司受托经营管理根据财政部财金【

２００２

】

１２４

号

文件划转给中国青年旅游社总社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六大投资公司部分遗留资

产，金额约

１１．３

亿元；《资产委托经营协议》有效期为

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到期

后续签

５

年，续签的协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到期。公司与中国青旅集团公司经

友好协商， 决定继续延续上述资产委托管理关系， 并在原协议基础上续签协

议。 续签协议有效期

５

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１６，５８４，９０８ １６，５８４，９０８ ０ ０ １００

关联股东中国青旅集团及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实施了

回避表决。

２

、关于选举才让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公司独立董事伊志宏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公

司对伊志宏女士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才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与第五

届董事会一致。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４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５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６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全体参会股东

９９，０２３，７２４ ９４，２９８，８６５ ４，７２４，８５９ ０ ９５．２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琚向晖、 张云霞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 根据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杭州数米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基金转换

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金”）协商，决定参加数米基金开展的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活动。

一、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具体活动截止时间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数米基金基金电子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限前端收费

模式）或定投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１５１００１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１５１００２

）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简称：银河银富货币，基金代码：银河银富货币

Ａ １５０００５

；银河银富货币

Ｂ

１５００１５

）

四、适用优惠费率

１

、使用非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银河银富货币基金转换为银河稳健混合基金或银河收益债券基金，

享受

６

折优惠，折后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６％

；

２

、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银河银富货币基金转换为银河稳健混合基金或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享

受

９

折优惠，折后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９％

。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关于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等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经协商，上述机构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开始代理销售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９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

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９

月

１４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１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１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证

５００

沪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售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中证

５００

沪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结束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

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进行认购。为了方便投资者，现对发售时间提示如下：网上现

金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网下现金认购的发售

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为便于投资者识别和操作，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就本基金相关代码提示如下：

１

、网上现金发行认购代码：

５１０４４３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５１０４４０

３

、一级市场申赎代码：

５１０４４１

有关本基金发售的具体事宜， 敬请认真阅读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的《中证

５００

沪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中证

５００

沪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１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

及

《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建信社会责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８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９

，

８６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１１１

，

３２４

，

６９５．０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５

，

９２５．２８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１１１

，

３２４

，

６９５．０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５

，

９２５．２８

合计

１

，

１１１

，

３９０

，

６２０．３５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８８．３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注：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投资部负责人、研究部负责人和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

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分别为

０

、

０

、

０

和

０

， 前述所指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０

至

１０

万份

（含）、

１０

万份至

５０

万份（含）、

５０

万份至

１００

万份（含）、

１００

万份以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基金管理人应在

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或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查

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瑞福优先、

瑞福进取份额确认结果及瑞福优先约定收益计算起始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在指定媒体、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发

布了《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简称《招募说明书》）及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瑞福优先、瑞福进取赎回业务公

告》，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和

８

月

８

日分别发布了开放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瑞福进取申购业务、瑞福优先申购业务的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布

了提前结束瑞福优先申购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８

月

１３

日为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简

称“本基金”）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瑞福优先、瑞福进取的赎回、申购情况如下：

一、瑞福优先、瑞福进取份额确认结果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７

月

２３

日，瑞福优先、瑞福进取开放赎回，其中，瑞福优先有

效赎回

１

，

３３８

，

４９０

，

７５７．７４

份，瑞福进取有效赎回

２１２

，

５４３

，

６６９

份。

７

月

２４

日，瑞福优先、

瑞福进取进行份额折算。 折算后，瑞福优先的份额余额为

１

，

４７０

，

５９３

，

３７３．０９

份，瑞福

进取的份额余额为

１

，

２１２

，

９２０

，

６９７

份。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瑞福进取开放申购，有效申购申请金额（含申购手

续费）为

２

，

４４０

，

４２７

，

０６２．９１

元，申购确认份额为

２

，

４３２

，

８８６

，

５７２．２８

份，瑞福进取份额余

额为

３

，

６４５

，

８０７

，

２６９．２８

份。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瑞福优先开放申购，有效申购申请金额为

５

，

５２０

，

３１１

，

１８３．０８

元，申购确认份额为

２

，

１７５

，

２１３

，

８６９．００

份，瑞福优先份额余额为

３

，

６４５

，

８０７

，

２４２．０９

份。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开放瑞福优先申购业务公告的约定，瑞福优

先的基金份额余额上限为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总额。 如果对瑞福优先的全部有效申

购申请进行确认后，瑞福优先的份额余额大于瑞福进取的份额余额，则按瑞福优先

和瑞福进取两级份额配比不超过

１

：

１

的原则， 对当日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

成交确认；如果对瑞福优先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瑞福优先的份额余额

小于或等于瑞福进取的份额余额，则对当日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由于对瑞福优先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确认后，瑞福优先的

份额余额大于瑞福进取的份额余额，本公司对当日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

交确认，确认比例为

３９．４０３８２７％

，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往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４

、本次赎回与申购结束后，瑞福分级基金的总份额为

７

，

２９１

，

６１４

，

５１１．３７

份，瑞福

优先与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配比为

１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瑞福分级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２

元， 瑞福优先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１

元，瑞福进取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３

元。

二、基金分级运作安排及瑞福优先约定年化收益计算起始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起进入分级运作期。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瑞福优先的约定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瑞福优先的约定年化收益率

＝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３％

其中，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届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同期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为

３．００％

，因此，本次瑞福优先的约定年化收益率为

６．００％

，约定收益起算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本基金瑞福优先的下一个开放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对参与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晟

公司”）增资扩股事项主要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１

、迪晟公司没有稀土矿开发资质，也没有稀土矿资源，主要从事稀土综合

回收利用，其原材料依赖于各类废旧稀土材料的回收。 请投资者注意区别。

２

、环境风险。根据迪晟公司的生产线设计，“三废”排放完全符合国家和地

方现行环保法规的要求，但是，随着我国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居民环境意

识增强，都公司必须投入更大的成本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这将影响到

企业在未来的环境投入，甚至于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最终影响企业预期

收益的实现。

３

、稀土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 迪晟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稀土氧化物。 所

以， 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及供需关系变化对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

响。 最近几年，国家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对稀土行业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稀土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稀土产品市场未来发生

较大变化而导致稀土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将对迪晟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

重大影响。

４

、稀土行业近期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从基本面看，稀土产品价格在去年

７

月“见顶”之后，截止目前仍呈现下降趋势。

５

、迪晟公司生产线建设期为一年，目前无生产经营记录，生产技术委托赣

州有色冶金研究所设计，投产后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能否产生效益，也存在

不确定性。

６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８

月

１０

日、

８

月

１３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１

、因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参与迪晟公司的增资扩股，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对外投资公

告》，公司股票于

８

月

１０

日开市起复牌。（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

０２９

）；

２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３

、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４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５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６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它任何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中预测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５０００

万元。目前公司半年报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实际情况与预测数据不存在较大差异，计划于

８

月

２９

日披露。

３

、公司董事会对参与迪晟公司增资扩股事项主要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

１

）迪晟公司没有稀土矿开发资质，也没有稀土矿资源，主要从事稀土综

合回收利用，其原材料依赖于各类废旧稀土材料的回收。 请投资者注意区别。

（

２

）环境风险。 根据迪晟公司的生产线设计，“三废”排放完全符合国家和

地方现行环保法规的要求，但是，随着我国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居民环境

意识增强，都公司必须投入更大的成本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这将影响

到企业在未来的环境投入，甚至于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最终影响企业预

期收益的实现。

（

３

）稀土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 迪晟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稀土氧化物。 所

以， 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及供需关系变化对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

响。 最近几年，国家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对稀土行业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稀土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稀土产品市场未来发生

较大变化而导致稀土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将对迪晟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

重大影响。

（

４

）稀土行业近期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从基本面看，稀土产品价格在去年

７

月“见顶”之后，截止目前仍呈现下降趋势。

（

５

）迪晟公司生产线建设期为一年，目前无生产经营记录，生产技术委托

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设计，投产后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能否产生效益，也存

在不确定性。

（

６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４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３３

，由于对控股股东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表述有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内

容如下：

６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 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４６０

，

７５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７％

；

现更正为：

６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 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３１７

，

５４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３％

；

７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

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公司股票

１６８

，

２１７

股，增持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汇

邦旅业共计持有本公司

４５

，

６２８

，

９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２％

。

现更正为：

７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

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公司股票

１６８

，

２１７

股，增持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汇

邦旅业共计持有本公司

４５

，

４８５

，

７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８％

。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邦旅业”）通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汇邦旅业增持公司股票期

限届满。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期间，汇邦旅业通过股票二级市场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８２

，

４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收盘），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５９９

，

９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１％

。 汇

邦旅业增持的情况详细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增持计划内容：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汇邦

旅业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期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增持公司股份的下限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０．０５％

的股份，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１％

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１

、增持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３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汇邦旅业在增持期间，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２８２

，

４１７

股，成交

均价为

２３．０１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明细如下：

序号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均价

（

元

）

成交金额

（

元

）

１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９ ４３

，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９０７

，

１２９．００

２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３０ ５５

，

０１７ ２１．１７ １

，

１６４

，

８８０．３６

３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３１ ４５

，

０００ ２１．０９ ９４８

，

９５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０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９５ ２０９

，

５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２１．０８ ２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６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０５ ５

，

０００ ２１．０２ １０５

，

１２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０９ ７１

，

８００ ２５．４５ １

，

８２７

，

３２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１０ ４２

，

４００ ２６．５２ １

，

１２４

，

５８０．００

９

合计

２８２

，

４１７ ２３．０１ ６

，

４９８

，

２７９．３６

４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３１７

，

５４２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３％

。 本次增持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收盘），汇邦旅业持有公

司股份

４５

，

５９９

，

９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１％

。

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与张松山、潘明欣、黄维敏、李至、吕立明、赵丹琳、

罗大林、李强为一致行动人。 在本次增持前，汇邦旅业及前述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６

，

７６８

，

１４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８４％

，本次增持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收盘）， 汇邦旅业及前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７

，

０５０

，

５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９３％

。 本次增持前后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

数量

（

股

）

增持后持股

数量

（

股

）

变动数量

（

股

）

１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４５

，

３１７

，

５４２ ４５

，

５９９

，

９５９ ２８２

，

４１７

２

张松山

４１

，

６３０

，

８２２ ４１

，

６３０

，

８２２ ０

３

潘明欣

２８

，

５８０

，

５３４ ２８

，

５８０

，

５３４ ０

４

黄维敏

５

，

４９８

，

０６４ ５

，

４９８

，

０６４ ０

５

李至

１

，

９４６

，

１９６ １

，

９４６

，

１９６ ０

６

吕立明

１

，

６３９

，

６８０ １

，

６３９

，

６８０ ０

７

赵丹琳

１

，

１７４

，

８００ １

，

１７４

，

８００ ０

８

罗大林

８８７

，

３５２ ８８７

，

３５２ ０

９

李强

９３

，

１５２ ９３

，

１５２ ０

１０

合计

１２６

，

７６８

，

１４２ １２７

，

０５０

，

５５９ ２８２

，

４１７

５

、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汇邦旅业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增持承诺，未有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的行为。 汇邦旅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时承诺，在本次增持届满后

的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６

、 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增持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增持事项已经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如下：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华邦制药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并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

约申请的条件， 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

和过户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

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合并协议。 此次合并的形式是以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法律存续主体，合并后事务所更名为“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因此，公司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

＂

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本次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